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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航空站 
機場四周受遙控無人機干擾應變暨查處作業要點 

 
民用航空局 112 年 2月 2日站務場字第 1125002359 號函備查 

蘭嶼航空站 112 年 2月 4日蘭航字第 1120000246號函頒 

一、 依據 

(一) 民用航空法 

(二)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對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實

施要點 

(三)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9年 1月 30日管制字第 1095001479號公

告（附件一） 

(四) 行政院秘書長 108年 7月 30日臺安字第 1080184228號函核定

之「機場四周遙控無人機防制之指揮權責劃分體系圖」(附件二) 

(五)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9 年 3 月 30 日管制第 1095007277 號函

（附件三） 

二、 相關單位通報聯繫窗口 

(一) 蘭嶼航空站航務室(簡稱航務室) 

電話：089-732220 

傳真：089-732228 

(二) 蘭嶼機場管制臺(簡稱塔臺) 

電話：089-732007 

(三) 航空警察局臺北分局蘭嶼派出所(簡稱航警蘭嶼派出所) 

電話：089-732232 

(四)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蘭嶼分駐所(簡稱縣警局蘭嶼分駐所)

電話：089-732011 

(五)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朗島派出所(簡稱縣警局朗島派出所)

電話：089-732131 

(六)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建蘭派出所(簡稱縣警局建蘭派出所)

電話：089-732560 

(七)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東清派出所(簡稱縣警局東清派出所)

電話：089-73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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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海巡署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開元漁港安檢所(簡稱海巡安

檢所) 

電話：089-731054 

 

三、 作業流程 

蘭嶼航空站(簡稱本站)於查處無人機及後續調查作業，依據下列作

業流程辦理(附件四)： 

(一) 本站於接獲塔臺或其他單位人員通報發現違法施放之無人機

時，若初判其位置係位於「航空站四周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活

動之一定距離範圍示意圖」(附件五)、「蘭嶼機場四周禁止從事

遙控無人機活動範圍示意圖」(附件六)之禁止施放範圍內，應

立即派員偕同航警蘭嶼派出所前往現場查處，並由該所依區域

聯防機制洽請有關單位(如縣警局蘭嶼分駐所、海巡安檢所)協

助查處。 

(二) 經於施放現場蒐證確有未經核准在公告範圍內施放無人機時，

立即取締違法行為人，並移交航警蘭嶼派出製作調查筆錄。 

(三) 本站接獲航警蘭嶼派出移送之調查筆錄後，擬具陳述意見通知

書(附件九)併同調查筆錄及相關佐證資料陳報民航局。 

(四) 民航局審核陳述意見通知書用印後檢還本站，由本站將陳述意

見通知書送達行為人陳述。 

(五) 本站於收受行為人之陳述意見聯後轉陳民航局進行裁處並開

立裁處書(附件十)。 

(六) 如行為人不服裁處結果，將由民航局與當事人進行訴願、行政

訴訟。 

四、 跑道受無人機干擾暫停起降原則(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9

年 3月 30日管制字第 1095007277號函辦理) 

當機場四周出現未經核准遙控無人機活動，為維護飛航安全，

避免航機可能遭受危害狀態，航管單位及航空站依下列因應措

施作業，以避開遙控無人機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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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航空器駕駛員於空中向航管單位通報有遙控無人機活動： 

1. 航機於進場階段通報遙控無人機在距機場3浬範圍內

活動，航管單位暫停起降作業，並將相關訊息轉知航空

站，俟航空站通知後恢復起降。 

2. 航機於進場階段通報遙控無人機在距機場3浬範圍之

外活動，航管單位暫停降落作業，起飛作業不受影響，

並將相關訊息轉知航空站，俟航空站通知後恢復降落。 

3. 航機於離場階段通報有遙控無人機活動時，航管單位

暫停起降作業，並將相關訊息轉知航空站，俟航空站通

知後恢復起降。 

(二) 接獲非屬在空駕駛員通報之遙控無人機活動： 

1. 活動位置如位在「航空站四周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

航活動之一定距離範圍」禁止活動範圍內，航空站通知

塔臺暫停起降，俟航空站通知後恢復起降。 

2. 活動位置如位在「航空站四周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

航活動之一定距離範圍」之200呎以上高度禁止活動範

圍內，由航空站評估後通知塔臺配合作業。 

五、 無人機守視、巡查及干擾作業 

(一) 場內守視作業 

1. 塔臺進行場面守視。 

2. 航空站航務值班人員機場空側守視。 

(二) 場外巡查作業(區域聯防機制) 

1. 無人機通報位置位於鄰近機場區域(跑道北端石里坡民宿

至跑道南端蘭恩基金會)時，由本站航務室派員攜帶無人

機手持式干擾器與航警蘭嶼派出所人員至現場查處。 

2. 無人機通報位置位於燈塔山道入口處往南至機場環島道

路沿途時(附件七)，由縣警局蘭嶼分駐所就近先行派員前

往查處；本站航務室派員攜帶無人機手持式干擾器與航

警蘭嶼派出所應隨即人員赴通報地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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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人機通報位置位於龍門港往北至機場環島道路沿途時

(附件七)，由縣警局蘭嶼分駐所建蘭派出所就近先行派員

前往查處；本站航務室派員攜帶無人機手持式干擾器與

航警蘭嶼派出所應隨即人員赴通報地點處理。 

4. 無人機通報位置位於海上之禁止施放無人機區域時，由海

巡安檢所派艦艇協助查處，並相關人、物證攜回開元港安

檢所；本站航務室派員攜帶無人機手持式干擾器與航警

蘭嶼派出所應隨即人員赴通報地點處理。 

5. 無人機通報位置位於其餘陸上禁止施放無人機區域(附件

五之黃線區域內)時，由縣警局蘭嶼分駐所協調當地派出

所就近先行派員前往查處；本站航務室派員攜帶無人機手

持式干擾器與航警蘭嶼派出所應隨即人員赴通報地點處

理。 

(三) 干擾作業： 

    當發現未經核准遙控無人機活動時，航空站與塔臺確認手

持式干擾器影響範圍內無已知在空航機後，本站人員持手

持式干擾器執行干擾作業，航警所通報蘭嶼分駐所支援派

員尋找自動返航或原地降落之無人機及其操作者。 

 

 

 

六、 調查流程： 

(一) 蘭嶼航空站於接獲塔臺或其他單位人員通報有疑似違法

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後立即查證：操作行為是否已申請核准？

活動地點範圍是否位於禁止範圍內？活動高度是否違反規

定？等事項。 

(二) 若初判其違反民用航空法，蘭嶼航空站立即派員會同航警

蘭嶼派出所前往現場查處，並視情況協調臺東縣警察局協助。 

(三) 蘭嶼航空站負責拍照或錄影蒐證，航警蘭嶼派出所協助處

理，必要時得請關係人至航警所協助調查，關係人抗爭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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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時，由航警所協請臺東縣警察局支援並維護秩序。 

  

(四) 蘭嶼航空站負責查證、蒐證，航警所負責查扣證物、製作

調查筆錄，並檢送調查筆錄及相關佐證資料予蘭嶼航空站，

調查筆錄應包含下列資訊：（筆錄範本如附件十一） 

1. 人員：關係人之姓名、職業、地址、電話、身分證件影

本及關係說明。 

2. 案件經過：操作目的、經過及核准單位。 

3. 日期及地點：操作日期、時間、地點（含標註街道名、

鄰近著名地標或座標）、高度、移動路徑及範圍。 

4. 無人機型號：含機型、外觀、影像紀錄、所有人及操作

說明。 

5. 其他資料：無人機移動紀錄（含側錄紀錄、相關設備內

建之移動軌跡）及佐證資料。 

(五) 如經查證違法者，蘭嶼航空站依調查筆錄及相關佐證資

料填具「陳述意見通知書」（附件九）陳報民用航空局用印，

經民用航空局審核並檢還「陳述意見通知書」後，由蘭嶼航

空站辦理「陳述意見通知書」送達關係人，後續蘭嶼航空站

收受「陳述意見聯」後轉陳民用航空局開立裁處書（附件十）。 

七、 罰則 

違反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規定，於禁航區、限航區

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從事飛航活動者，將依民

用航空法第一百十八條之一規定，由民航局廢止其操作證，並處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八、 本作業方式得依需要適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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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四周遙控無人機防制之指揮權責劃分體系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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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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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機查處作業流程圖 

  

附件四 

航空站接獲通報 

航空站會同航警所(洽請地方警察、海巡

機關)現場取締、驅離或調查 

航警所製作調查筆錄 

航警所檢送調查筆錄予航空站 

航空站擬具陳述意見通知書(含筆錄及

佐證資料)報民航局用印 

民航局檢還陳述意見通知書予航空站 

民航局與行為人 

進行訴願、行政訴訟 

 

航空站辦理陳述意見 

通知書送達行為人 

行為 人 

航空站收受行為人之陳述 

意見聯後轉民航局裁處 

行為 人 

民航局開立裁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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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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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機場四周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範圍示意圖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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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機場自地面或水面起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範圍示意圖 

附件七 



 

14 

 

   

  

附件八 

蘭嶼機場四周遙控無人機易侵入脆弱處示意圖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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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陳述意見通知書 

第一聯 通知聯 

 

受 通 知 人 

姓名(或法人、團體名稱及代表人

或管理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立案證號或

國籍及護照號碼) 

 

設籍或通訊住址(或事務所、營業

所) 

 

違 規 事 實  

法 規 依 據  

預 定 量 

罰 情 形 

 

通 知 事 項 

1. 請於接到本通知書後十日內向本局提出陳述書。如未於上開期限

內提出陳述書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規定，視為

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2. 陳述書如係受託辦理陳述者，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檢附委任書。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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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陳述意見通知書 

第二聯 陳述意見聯 

 

受 通 知 人 

姓名(或法人、團體名稱及代表人

或管理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立案證號或

國籍及護照號碼) 

 

設籍或通訊住址(或事務所、營業

所) 

 

陳 述 意 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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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裁處書 
發 文 日 期  

發 文 字 號  

受 處 分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國籍
及護照號碼 

 

地    址  

代 表 人 或 

管  理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主 旨 

 

事 實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量 罰 情 形 

 

繳 款 期 限 
 

繳 款 地 點                 航空站 

注 意 事 項 

1.不服本處分者，得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

送本局，由本局函轉交通部或逕送交通部提起訴願。 

2.罰鍰逾期不繳納者，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

執行。 

本裁處書製作三份，一份送達受處分人，一份由航空站存查，一份於受處分人

拒繳時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用。

附件十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局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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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規定調查筆錄(範本)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9年 11月 

調  查  筆  錄  第○次 

詢

問 

時 間 
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起 

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止 

地 點  

案 由 民用航空法 

受

詢

問

人 

姓 名  

別（綽）號  

性 別  

出生年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出 生 地  

職 業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現住地址  

教育程度  

電話號碼  

家庭經濟 

狀 況 

貧寒 勉持 小康 中產 富裕 

     

問 1 

上述年籍資料是否正確？ 

你因為未成年(未滿 20 歲)，請其法定代理監護人到場，你

是否願意配合?(記錄法定代理監護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

編號及與受詢問人之關係) 

答 1 正確。 

問 2 目前從事何業？工作內容？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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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2  

問 3 

現在時間為○時○分，○○局因協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航空站調查民用航空法案需要，請你協助調查，是否願

意？ 

答 3  

問 4 您現在身心精神狀況及意識是否清楚？ 

答 4  

問 5 

本分局於○年○月○日○時○分許接獲民用航空局○○

航空站通報：在臺北市○○○○○附近疑似有民眾操作遙

控無人機，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分局○○派出所警員

到場，發現你正在該處操作遙控無人機，是否屬實？ 

答 5 屬實。 

問 6 本次你操作遙控無人機之目的？飛行地點與活動路徑? 

答 6  

問 7 

你本日操作遙控無人機之次數？起訖時間？遙控無人機

飛行高度？過去有無操作遙控無人機之經驗?若有，其次

數、時間、地點、高度分別為何? 

答 7  

問 8 

你本日使用遙控無人機的所有人、廠牌、型號、序號、註

冊號碼與購買日期及購買管道(包括賣場(家)、地點或網

購平臺)？ 

答 8  

問 9 請問您操作的遙控無人機之註冊號碼標示位置？ 

答 9  

問 10 

請問您如何操作遙控無人機及使用之操作軟體及行動裝

置平臺為何?操作前是否有利用民航局的 Drone Map APP

行動通訊軟體瞭解並確認活動區域範圍及相關操作限制

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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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0  

問 11 

你本日○時○分操作之遙控無人機軟體是否有設定電子

圍籬?你當時操作遙控無人機時有無關閉電子圍籬，如有

關閉是基於何種理由又以何種方式關閉? 

答 11  

問 12 

請問您是否有持有民航局核發之遙控無人機操作證？類

別(學習、普通或專業操作證)?構造/重量/操作限制為何? 

如為學習證，在旁是否有持有民航局核發之遙控無人普通

或專業機操作證之人在旁進行教學?其類別(普通或專業

操作證)?構造/重量/操作限制為何? 

答 12  

問 13 
請問您操作的遙控無人機是否有保險？承保公司為何?保

額為何? 

答 13  

問 14 

你本日○時○分許在臺北市○○區○○路○號附近（詳如

附件地圖）操作遙控無人機，是否有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申請號碼或同意文件號

碼為何? 

答 14  

問 15 
請問您本日操作遙控無人機時是否有投擲或噴灑物件、裝

載危險物品、人群上空飛行、目視距離外飛行等行為? 

答 15  

問 16 
為調查事實需要，請問您是否願意提供您操作的遙控無人

機相關飛航記錄(包括影像、座標、飛航高度等)? 

答 16  

問 17 

請問您是否知道當天操作遙控無人機之行為係於○○航

空站四周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一定距離範圍

內?已違反民用航空法第 99 條之 13 及第 118 條之 1 從事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相關規定。 

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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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8 

本案依據民用航空法與行政罰法，依法須扣留你本次操作

遙控無人機，包括遙控設備、操作平臺(行動裝置)及記憶

卡，請問您是否瞭解? 

答 18  

問 19 
以上所言否屬實？有無其他補充意見？筆錄紀載內容是

否正確？ 

答 19 屬實。無。正確。 

 上開筆錄經受詢問人親閱確認無訛後始簽名或捺印 

 
                                              受

詢問人： 

 
                                              法

定代理監護人： 

 
                                              詢 

問 人：  

 
                                              記 

錄 人： 

 
                                              主

管機關在場人： 

 

 

 

 

 

 

 

 

 

 

 

 

 

 

 


